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机时预约规定 

  

 

一．进行网上机时预约管理的必要性  

    1.可以实现仪器使用信息的实时发布，方便大家及时、准确了解仪器使用情况；  

    2.可以保障各位用户的测试机时，保证测试工作有序进行；  

    3.每位用户可以查询、统计本人的仪器使用机时和测试费用；  

    4.每位导师可以查询、统计组内各用户的仪器使用机时和测试费用，并藉此交纳测试费；

    5.实现测试费用、仪器机时等信息的自动查询和统计，提高实验室自动化管理水平。 

  

二．预约原则 —— 提前、如实预约机时 

    需要使用仪器的用户，一定要提前、如实预约机时。 

    预约者按预约时间准时前来测试。若有变故，尽量提前一天以上取消预约。若必须在当

天取消预约，取消预约的同时应及时通知高分子仪器室（联系电话：62758126）。 

    不预约者不能使用仪器。否则按违规处理。 

    测试时间需要超过预约时间时，请提前补约；若下面时段已被别的用户预约，请及时结

束测试。 

    在预约时间不来测试或不抓紧测试，不仅浪费导师的经费，也会妨碍其他用户的测试。

为此，对于在约定时间造成仪器空置时间达一小时者，仪器管理人员有权将机时转给其他

需要使用仪器的用户。对屡次发生浪费现象的学生，仪器管理人员将通报其导师，由导师

进行处理。  

  

三．机时预约长度的计算方法 

    网上预约的机时，应是用户占用仪器的时间，而不仅仅是测试时间。 

    如：X 衍射仪的预约机时=开机稳定时间＋制样换样时间＋测试时间＋数据处理时间 

        色谱类仪器的预约机时=溶剂处理时间＋平衡时间＋测试时间＋后处理时间 

    所以，预约时务必考虑到测样前后的因素，保证在你的预约时间以外，他人可以顺利

测试。 

    如果你不能比较准确地计算预约时间，请与仪器负责老师联系。 

  

四．预约量的限定 



    因机时紧张，为了保证预约的公平性，让大多数用户都有测试的机会，规定每位用户一

周内只允许预约一天。若当天无人预约，可加约（以后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每周预留一天时间，工作人员对外测试使用，若本周无对外测试服务，则可开放给其

他用户使用。不遵守限定的预约，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取消。  

  

五．测试费用计付方法 

    预约机时或取消预约都是不计费的。但当用户所预约的时段成为当前或过去时段时，就

作为实际使用仪器的机时，需要用户支付测试费用。所有仪器的计费单位均为半小时。 

     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用户的仪器使用费用将在预约系统进行统计，（但每次测试后，

仍需在仪器使用记录本上作书面登记）。每年年底，工作人员与各位导师确认其组内一年

内的测试费用。  

    请用户随时查看个人预约记录和测试费用，有问题及时联系我们。 

    也请导师经常核查组内用户的使用情况和测试费用。对于即将离校的组内用户，导师

负责审核其测试费用，有问题及时联系我们。  

  

六．不能代约机时 

    规定机时预约人与仪器使用人必须一致，即：每位用户用自己的账号预约的机时，必须

由本人来使用仪器。可以预约机时为同组其他同学测试，但不能用自己的账号替其他用户

预约机时。只有这样，才能让导师了解真实的组内用户仪器使用信息，才能方便其他用户

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必要时与预约者取得联系。 

    若机时预约人与仪器使用人不符，即便是同一课题组，也视为预约人违规，按违规处

理。  

  

七．违规行为的处理 

    规定发生以上任一项违规行为的，均计为一次违规。违规次数累加。 

    第一至三次违规，教育为主，请违规人借此机会加深了解以上规定，不清楚的地方随时

与工作人员讨论，避免再次违规。 

    第四次违规，停止预约系统使用权限一个月。这期间，禁止使用本重点实验室任何公用

仪器。 

    第五次违规，停止预约系统使用权限半年，并在全院通报批评。同时，违规人需上交书

面检讨一式二份，一份给导师，一份经导师签字后间交给实验室主任。这期间，禁止使用

高分子重点实验室任何仪器。。  

    第六次违规，永久取消使用高分子系实验室任何公用仪器的权限。  



  

 

      

      

     

  

       

     

八．造成仪器不能正常使用的有关处理办法

因使用者原因，造成仪器不能正常使用，将按以下二种情形进行处理：

1．造成仪器故障，但尚未损坏仪器

责任人应马上通知下面的预约者取消已约机时，并通知工作人员进行维护。若事故由

责任人不遵守操作规程所导致，责任人需要承担维护所需的机时费用。在维护完成的当天

夜里，责任人加约相应机时作为仪器维护费用。对于机时紧张的仪器，若因此耽误他人的

预约测试，责任人应将自己的下一个预约机时转给受损人。

2．造成仪器损坏

违规操作造成仪器损坏者，责任人所在课题组承担仪器维修的全部费用。重点实验室

仪器管理人员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责任人的导师，并上报重点实验室备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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